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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切实做好2021 年中秋、航展、国庆等
重大活动期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、

疫情防控和三防工作的通知

横琴新区生态环境和建设局、各区（功能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

市建设工程安全事务中心、市建设工程质量监测站，各建设、施

工、监理企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做好 2021 年中秋、航展、

国庆等重大活动期间安全生产、疫情防控和三防工作决策部署，

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，确保我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

稳定，现就切实做好中秋、航展、国庆等重大活动期间房屋市政

工程安全生产、疫情防控和三防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切实抓好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监管

（一）横琴新区生态环境和建设局、各区（功能区）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工程安全事务中心要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增强

安全生产监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近

期关于安全生产、疫情防控和三防工作会议精神，针对目前安全

防范特点，聚焦问题，突出重点，立即对管辖的房屋市政工程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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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、疫情防控、防汛防风等工作作出周密部署，全力以赴做

好中秋、航展、国庆等重大活动期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监管

工作。

（二）横琴新区生态环境和建设局、各区（功能区）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工程安全事务中心要结合全市房屋市政工

程“奋战 70 天 平安迎国庆”安全生产“一线三排”大会战工作

安排，进一步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力度，

以隧道、涵洞等暗挖阶段的市政工程项目以及处于基坑工程、模

板工程及支撑体系、起重吊装和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、脚手架

工程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阶段的在建项目作为检

查重点，严格落实施工安全管理措施，并督促建设项目参建各方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安全隐患整改，做到闭合管理，确保隐

患得以消除。对于未落实上级主管部门整改要求的，一经发现，

立即取证进行处罚；从发文之日起至国庆结束被责令停工整改的

项目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对施工企业一律处以企业信用评价扣

10 分，监理企业信用评价扣 5分。

二、切实做好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

（一）建设项目参建各方要加大开展中秋、航展、国庆等重

大活动期间房屋市政工程隐患排查治理和工人安全培训教育，落

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

（二）中秋（9月 19 日至 21 日）、航展（9月 28 日至 10 月

3 日）、国庆（10 月 1 日至 7 日）期间实行“危大工程非必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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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”，原则上暂停起重机械安拆、脚手架安拆、高支模搭设、

深基坑开挖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作业。如确需进行

施工，必须严格落实以下“提级管控”措施。一是关键人员做到

四个“必须”：施工企业负责人必须带班指挥、项目负责人必须

保证施工全时段在岗履职、专职安全员和监理单位总监或总监代

表及旁站人员必须在现场进行巡视检查、项目所属安全监督机构

必须掌握现场情况，确有必要要派员到现场监督。二是总承包企

业必须落实“四个一”措施：制定一套严密的安全防范方案，报

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备案；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布置会，明确

风险防控管理的全员岗位责任；开展一次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

术交底，施工班组及交底人、被交底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必须分别签字确认；开展一次全覆盖安全检查，及时排查消除安

全风险隐患，自查情况报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备查。横琴新区生

态环境和建设局、各区（功能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工

程安全事务中心务必加强督促检查，对“提级管控”措施没落实、

冒险进行危大工程施工作业的施工企业，一律责令停工整改并对

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企业进行顶格处罚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根据

实际随机对房屋市政工程进行明查暗访，对未按要求落实的相关

单位进行全市通报。

（三）全市所有房屋市政工程必须落实扬尘管控“六个100%”

（即施工现场 100％围蔽、工地砂土不用时 100％覆盖、工地路

面 100％硬底化、拆除工程 100％洒水压尘、出工地车辆 100％



0 4 0

冲净车轮车身、施工现场长期裸土 100％覆盖或绿化），施工现

场必须围挡整洁美观，工地进出口必须保持干净整洁，确保工地

所有围挡平直无污损，拆除工程及现场切割作业未采取降尘措施

的，一律不得施工。

三、切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

横琴新区生态环境和建设局、各区（功能区）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和市建设工程安全事务中心以及建设项目参建各方要严格

对照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从严做好房屋市政工程工地

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近期

落实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关键措施的紧急通知》以及《广东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切实加强参建人员流动管理和工地出入管理

的紧急通知》要求，倡导参建人员“非必要不出省，非必需不出

境”、暂缓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有疫情发生的地区，并扎实做好

参建人员流动管控、重点人群管理和健康排查、建筑工地全封闭

管理、疫情防控六个 100%以及工地八条等各项工作。

四、切实抓好防汛防风工作

横琴新区生态环境和建设局、各区（功能区）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和市建设工程安全事务中心要突出重点加强安全防范，严格

按照近期省、市有关防汛工作要求，督促指导有关单位、企业严

格落实领导带班和专人值班值守制度，扎实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

再整治，紧盯地下空间、在建工地、高空作业，并加强在建隧道、

涵洞的汛期安全防范，严格落实防风防汛应急预案，一旦出现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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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倒灌、管涌、突涌、坍塌等突发险情，要立即撤人，保障施工

人员生命安全。

五、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息报送

（一）横琴新区生态环境和建设局、各区（功能区）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工程安全事务中心从发文之日起至 10 月 7

日，不定期地发送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的信息传达到各监管的

房屋市政工程，确保安全生产工作万无一失。

（二）要落实好安全生产简讯、简报报送。自发文之日起至

10 月 7 日期间，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要每日向属地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或安全监督机构报送安全生产、疫情防控和三防工作情

况。横琴新区生态环境和建设局、各区（功能区）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和市建设工程安全事务中心收集汇总后及时报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科汇总，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报告，不

得延误。

专此通知。

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9 月 16 日

（联系人：姚仁茜；联系电话：213160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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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安委办、市疫情防控办、市三防办。


	



